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培训项目立项审核表

	立项单位（含项目负责人，如承办请注明）
	

	项目名称
	

	培训时间、地点
	

	培训课程
	课程名称
	学时
	任课教师

	
	1.
	
	

	
	2.
	
	

	
	3.
	
	

	
	4.
	
	

	
	5.
	
	

	
	6.
	
	

	结业考核方式
	

	培训对象
	

	招生办法
	

	收费标准
	每人学费标准          

	结业证书发放单位
	

	立项单位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继续教育处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 开班后提交培训课程表、学员登记表，结业时提交结业名单；
2. 如合作办学，请提供合同协议书；
    3.  如承接学会办班，请提供项目审批文件、培训通知备案，结业时提交结业名单备案。
    4.  请对培训内容严格把关，确保授课教师在培训时不讲授与培训课程无关的内容。

